江南大学化学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开放实验室管理教师职责

为了有效地利用实验室的资源，使实验室能更好地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构筑具有先进设备和先进管理体制的实践平台，同时加强对开放实验室的管理，保证实验室安全有序，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特制定本制度。
一、开放实验室管理教师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坚守工作岗位，无特殊情况不得擅自离开。如有特殊情况需要离开时，要安排好替班人员，并通知指导老师，同时做好记录。

二、管理教师应协助指导教师对参加实验课题的学生进行仪器设备使用的培训。 

三、管理教师要及时检查实验室中学生的实验进行情况，检查是否存在违反“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开放实验室管理制度”的现象，核实清楚后，予以登记，并作相应处理。  

四、管理教师负责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对于出现故障的设备要及时排除，对于损坏的设备要及时更换和报修，填写记录，并通知有关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五、管理教师负责实验室的低值、易耗品的管理，及时做好记录。

六、管理教师负责开放实验室的清洁、卫生、实验室内部的通风，严格遵守安全、防火、防盗制度，做好安全和开放情况记录工作。
七、配合指导教师加强对学生实验技能、探索精神、科学思维、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督促学生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或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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